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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年度保障性租赁
住房（保租房）申请审核表


申 请 人                 

联系电话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印制
填表日期：     年    月


重庆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承诺及授权书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承诺，遵照《重庆市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规范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运营管理的通知》和《石柱县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细则》规定，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所填报的户籍、工作、社保、婚姻、住房等信息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有效、准确，同意按照规定面向社会公示和公布。如有隐瞒、虚报、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形，本人及共同申请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同意并授权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审核资格条件时，向涉及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申请信息的部门（机构）查询、核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户籍、工作、社保、婚姻、住房等，同意将所需资料和信息提供给住房保障机构。
本人确定申请书中填写的通讯地址为邮寄有效送达地址，若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发生变化，及时到申请点更新信息，否则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人签字（代共同申请人）：
本人签字即视为取得共同申请人申请承诺及授权。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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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县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
申请人

性别

身份证号

婚姻状况

文化
程度

工作
单位

户籍地址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类型
(可多选)
□本县户籍城镇居民      □外地来石工作人员
单位及行业类别
□个体工商户    □灵活就业人员     □其他（注明）                

□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
□教育  □医药卫生 □商服业 □交通运输  □建筑业  □金融及保险业  □机关事业单位


□电子与通讯  □机械制造及加工  □软件信息及高新技术产业 □其他                 
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参保
□个人参保；

□住房公积金
方式
□单位参保，参保单位名称                                 。
二、申请意向
申请居
住人数
人
申请租
住区域
□双庆保障性租赁住房小区    □工业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B区    □工业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C区
申请居住户型
□二室一厅  □一室一厅
□服从调配


























续前表
三、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基本情况
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是否为共同申请人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婚姻
状况
工作单位
在城区自有住房情况

申请人




















































 在城区住房情况指：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城区有登记在自己名下住房，并在表格内填写房屋建筑面积。
四、家庭住房情况
家庭房产情况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建筑面积)
  ㎡/人
是否租住政府直管公房：□否 □是，建筑面积     ㎡，房屋坐落：                             



自有住房情况：□有 □无，产权人姓名：        ，建筑面积     ㎡，房屋坐落：                     
其他区域享受保障性住房情况
在我县及以外的区域租住□公共租赁住房 □保障性租赁住房 □公有住房：建筑面积     ㎡，房屋坐落：                          








	石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审核意见

	科室
	经办人审查意见:

	
	1、经审核，该户符合□保租房申请条件，拟于     年    月    日开始公示（5天）；

2、经审核，该户不符合□保租房申请条件，且于     年    月    日书面告知申请人；

3、公示结果：□无异议   □异议不成立  □异议成立，且于    年   月    日告知申请人；



	
	签字:                                      年     月    日

	
	科室负责人复审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配租结果
	该户配租房屋坐落在         保障性租赁住房      栋    楼    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月租金：         元/平方米。



